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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8-033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莱士”或“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 117 号），中小板公司管理

部对公司相关事项表示关注，请公司在年报中予以详细说明并披露，现对该关

注函内容回复并公告如下： 

一、你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显示，公司预计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47.28%。请在年报中结合收入、成本、费用及

经营环境、政策变化等因素，分业务板块并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详细说明公司

业绩下滑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公司盈利变动原因 

公司 2017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6 亿元，较上年减少

48.19%，减少金额为 7.77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10.05 亿元，较上年减少金额为

9.55 亿元。主要是由于： 

1、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28 亿元，较上年减少 3.99 亿元；实现毛利

12.28 亿元，较上年减少 2.55 亿元，实现毛利率 63.69%，与上年 63.74%基本持

平。因此，本年营业毛利减少主要是由于营业收入减少，具体原因如下：（1）

全资子公司郑州莱士为扩大产能，于 2017 年年中停产改造，主营业务血液制品

全年销售收入较上年减少 2.10 亿元，毛利同比减少 1.47 亿元；（2）2017 年医

药行业“两票制”的推进对公司 2017 年营业收入有一定的影响。 

2、由于股票价格波动，2017 年因证券投资而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

投资收益均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其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1.78 亿元，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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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减少 3.35 亿元；因持有和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而取得的投资收益为 3.22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51 亿元；两项证券投资业务损益合计 1.43 亿元，同比

减少 6.85 亿元。 

以上两项合计减少利润总额 9.41 亿元，是 2017 年公司业绩下降的主要原

因。除此以外，公司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资产减值损失也较上

年有所增加，减少了 2017 年公司净利润。其中： 

2017 年销售费用 0.56 亿元，较上年 0.35 亿元上涨 0.20 亿元，主要是由于

2017 年医药行业“两票制”的推进，血液制品市场总体表现出从紧缺向平衡转

变，公司正在探索从以往商业渠道市场销售模式向医院终端市场销售模式的转

变。故，销售费用有较大幅度提高。 

2017 年管理费用 3.52 亿元，较上年 3.17 亿元增加 0.35 亿元，主要是由于：

（1）2017 年公司加大了研发力度的投入，研发费用增加 0.20 亿元；（2）2016

年 12 月 26 日起，将浙江海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因收购海康而确认的固定资

产和无形资产在本期开始计提折旧与摊销，故 2017 年折旧与摊销费用增加约

0.15 亿元。 

2017 年财务费用 0.35 亿元，较上年-0.17 亿元增加 0.53 亿元，主要是由于：

（1）向信托计划的优先级份额支付固定收益增加利息支出 0.35 亿元；（2）银行

存款平均余额减少而减少利息收入 0.13 亿元；（3）2017 年美元汇率下降，增加

汇兑损失 0.04 亿元。 

2017 年资产减值损失 0.44 亿元，较上年 0.14 增加 0.30 亿元，主要是由于

受“两票制”推进的影响，公司从市场代理销售模式向终端市场销售模式转型，

客户信用期放宽，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坏账准备随之增加约 0.25 亿元。 

 

（二）与同行业比较 

2017 年度，公司血液制品生产及销售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毛利分别占

总额的 99.36%、98.76%和 99.70%。下表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血液制品的收

入与毛利率的对比说明。 

1、血液制品的收入 

血液制品营业收入 2017 年 2016 年 增幅 

华兰生物 2,078,197,623.82 1,814,743,144.16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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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生物 1,513,143,294.28 1,293,689,176.62 16.96% 

卫光生物 614,199,261.07 559,595,600.00 9.76% 

上海莱士 1,915,394,204.85 2,248,131,046.86 -14.80% 

2017 年，公司血液制品的营业收入出现下滑，主要是由于： 

（1）全资子公司郑州莱士为扩大产能，于 2017 年年中停产改造，主营业务

血液制品全年销售收入较上年减少 2.10 亿元，毛利同比减少 1.47 亿元。 

（2）由于 2017 年医药行业“两票制”的推进，血液制品市场总体表现出从紧

缺向平衡转变，公司正在探索从以往商业渠道市场销售模式向医院终端市场销

售模式的转变。公司以往的商业渠道以与广州医药签署产品区域经销协议为

主，而同行业上市公司以往的商业渠道以分包代理为主。在两票制的影响下，

相较于同行业其他公司，公司需花费一定的时间重构营销体系，因此 2017 年营

业收入出现了略微下降。公司将继续维护和深化与区域龙头经销商的合作，坚

持经销模式与面对医院、药店的终端直销模式双轨并行的营销政策；结合政策

和市场的变化，适时研究和规划适应新形势下的营销体系建设和销售政策，完

善具有竞争力的营销体系；立足未来重构营销体系，重构基于传统、线下的体

系，适时谋划适应新政策、新技术和新时代的后互联网时代的营销模式。 

2、血液制品的毛利率 

血液制品毛利率 2017 年 2016 年 增幅 

华兰生物 61.54% 61.16% 0.38% 

天坛生物 54.96% 54.39% 0.57% 

卫光生物 43.87% 46.98% -3.11% 

上海莱士 63.91% 63.55% 0.36% 

2017 年公司血液制品毛利率上涨约 0.36%，且 2 年来在同行业的上市公司

中名列前茅。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销售净利率 

因无法剔除血液制品以外的收入，故测算销售所有商品的销售净利率如下

表所示： 

扣非后销售净利率 2017 年 2016 年 增幅 

华兰生物 32.12% 35.09% -2.98% 

天坛生物 23.44% 11.44%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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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光生物 23.14% 25.43% -2.29% 

上海莱士 31.92% 38.65% -6.73% 

2017 年由于“两票制”的影响，血液制品行业各公司均增加了对市场的投

入，故销售费用等大幅增长，行业销售净利率略有下降。 

 

二、目前你公司集中买入并持有万丰奥威、兴源环境两支股票的时间分别

已达 3 年、2 年。请在年报中结合以上两只股票的持有目的、持股变动情况等

说明将上述证券投资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会计核算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

明截止目前上述股票的持股目的是否发生变化； 

回复： 

（一）公司风险投资的目的 

持有万丰奥威和兴源环境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资金收益

水平、增强公司盈利能力，近期内将股票出售，所以将此项投资作为交易性金

融资产处理。 

截止目前，上述股票的持股目的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因为近期股票价格下

降，故公司继续持有，以等待合适的价位随时将股票出售。此外，依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九条的规定：企业在初始确认时

将某金融资产或某金融负债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后，不能重分类为其他类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其他类金融

资产或金融负债也不能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或金融负债。所以截止目前，仍将持有的股票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理。 

 

（二）风险投资情况 

1、公司风险投资的内容包括： 

（1）公司投资万丰奥威和富春环保股票； 

（2）公司参与天治星辰 5 号资产管理计划（“天治星辰 5 号”）（2017 年 4

月到期）； 

（3）公司参与爱建民生汇博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汇博 10 号”）

（2017 年 11 月到期，已完成清算）； 

（4）公司参与厦门信托金鸡报晓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金鸡报晓 3

号”）（2017 年 3 月参与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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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参与陕国投持盈 7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盈 78

号”）（2017 年 11 月参与认购）； 

（6）公司参与陕国投持盈 79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盈 79

号”）（2017 年 11 月参与认购）。 

 

2、持股变动情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风险投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投资收益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累计投资收益 累计公允价值变动 期末金额 

股票 2,292,936,736.71 321,373,948.34 -178,111,665.77 1,003,434,978.35 843,423,925.19 3,136,360,661.90 

基金 - 220,463.57 -171,169.40 527,550.02 - - 

合计 2,292,936,736.71 321,594,411.91 -178,282,835.17 1,003,962,528.37 843,423,925.19 3,136,360,661.90 

 

持股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自有账户持有万丰奥威 

时间 变化方式 持股增减数量 期末持有数量 

2015 年 1 月 22 日 大宗交易买入 19,000,000 19,000,000 

2015 年 8 月 31 日 每 10 股转增 12 股 22,800,000 41,800,000 

2016 年 2 月 23 日-3 月 1 日 二级市场买入 2,325,214 44,125,214 

2016 年 5 月 4 日 每 10 股转增 8 股，送 2 股 44,125,214 88,250,428 

2016 年 10 月 25 日 大宗交易卖出 -30,000,000 58,250,428 

2016 年 10 月 26 日 大宗交易卖出 -17,000,000 41,250,428 

2017 年 5 月 22 日 每 10 股送 2 股 8,250,085 49,500,513 

2017 年 6 月 13 日-22 日 二级市场买入 20,058,971 69,559,484 

2018 年 4 月 24 日 - - 69,559,484 

 

天治星辰 5 号（持有兴源环境） 

时间 变化方式 持股增减数量 期末持有数量 

2016 年 4 月 11 日 大宗交易买入 15,000,000 15,000,000 

2016 年 6 月 1 日 每 10 股转增 1 股 1,500,000 16,500,000 

2016 年 6-9 月 二级市场买入 1,502,754 18,002,754 

2017 年 5 月 18 日 大宗交易卖出 -18,002,754 0 

 

汇博 10 号（持有兴源环境）（已完成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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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变化方式 持股增减数量 期末持有数量 

2016 年 11 月 30 日 大宗交易买入 6,300,000 6,300,000 

2017 年 6 月 20 日 每 10 股转增 10 股 6,300,000 12,600,000 

2017 年 9 月 20 日 二级市场卖出 -20,000 12,580,000 

2017 年 11 月 23 日 大宗交易卖出 -12,580,000 0 

 

金鸡报晓 3 号（持有兴源环境） 

时间 变化方式 持股增减数量 期末持有数量 

2017 年 5 月 18 日 大宗交易买入 18,002,754 18,002,754 

2017 年 6 月 5 日-12 日 二级市场买入 897,226 18,899,980 

2017 年 6 月 20 日 每 10 股转增 10 股 18,899,980 37,799,960 

2018 年 4 月 24 日 - - 37,799,960 

 

持盈 78 号（持有万丰奥威） 

时间 变化方式 持股增减数量 期末持有数量 

2017 年 11 月 23 日 大宗交易买入 22,950,000 22,950,000 

2017 年 12 月 21 日-27 日 二级市场买入 6,714,077 29,664,077 

2018 年 4 月 24 日 - - 29,664,077 

 

持盈 79 号（持有兴源环境） 

时间 变化方式 持股增减数量 期末持有数量 

2017 年 11 月 23 日 大宗交易买入 12,580,000 12,580,000 

2018 年 4 月 24 日 - - 12,580,000 

 

3、风险投资的具体会计处理： 

（1）投资万丰奥威和富春环保股票 

1）公司取得万丰奥威和富春环保股票时，根据交易价格将其计入会计科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相关交

易费用计入会计科目“投资收益”，若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则计入

会计科目“应收股利”。 

公司将对万丰奥威和富春环保的投资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理，主要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九条的规定：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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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负债： 

①取得该金融资产或承担该金融负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或回

购。 

②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表明

企业近期采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 

③属于衍生工具。但是被指定且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属于财务担

保合同的衍生工具、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

益工具投资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除外。” 

公司取得万丰奥威股票和富春环保的目的，是为了近期内出售，所以将此

项投资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理。 

对此项投资的计量，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第三十条规定：“企业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

费用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2）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根据万丰奥威和富春环保股票价格计算的公允价值

变动计入会计科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计处理的依据为：《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三十八条规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入

当期损益。 

3）公司出售万丰奥威和富春环保股票时，根据其出售价格和购买价格之间

的差额确认“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参与天治星辰 5 号 

1）取得天治星辰 5 号时，《资产管理合同》约定，优先级投资人享有年化

收益率 6.50%的固定收益，公司享有剩余的净资产；同时，公司签署《差额付

款合同》，承诺在信托计划终止且全部信托计划完成清算时获取的财产及收益

不足以覆盖优先级投资人的资金本金、按照合同约定的预期基准年化收益率计

算的收益及各项费用时，公司应向优先级投资人履行差额付款补充义务；天治

星辰 5 号的投资范围是投资沪深二级市场股票、固定收益类产品等。由这些方

面判断，公司有能力运用其对天治星辰 5 号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是资产管

理计划的主要责任人，对天治星辰 5 号可以实施控制，应当将天治星辰 5 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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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合并范围。①在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将投资的 3.00 亿元普通级份额计入会

计科目“其他流动资产”，按成本法核算；主要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第七条的规定：“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

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因天治星辰 5 号是资产管理计划，而不是单独的法

律主体，对天治星辰 5 号的投资在母公司财务报表中列入“其他流动资产”。②

在合并报表层面，将天治星辰 5 号作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核算，

将 3.00 亿元优先级份额计入会计科目“其他流动负债”。优先级投资人享有年化

收益率 6.5%的固定收益，不属于权益性质，而是构成一项负债；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八条关于划分金融负债的规定，对优

先级投资人的负债不属于第（一）类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应当属于第（二）类的其他金融负债。因负债到期日在一年以内，

属于流动负债，在流动负债项目中，没有其他更合适的科目核算这项负债，因

此在其他流动负债中核算。 

2）天治星辰 5 号购买兴源环境股票和天治天得利基金时：①在母公司单体

报表层面，天治星辰 5 号没有明显减值的情况下，不做任何会计处理；②在天

治星辰 5 号单体报表及合并报表层面，将兴源环境股票和天治天得利基金计入

会计科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

产”。会计处理的依据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第九条规定，满足金融资产应当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条件之一，即取得该

金融资产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 

3）资产负债表日：①在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天治星辰 5 号没有明显减值

的情况下，不做任何会计处理；②在天治星辰 5 号单体报表和合并报表层面，

根据兴源环境股票价格计算的公允价值变动和根据天治天得利基金份额计算的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会计科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计处理的依据为：《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三十八条规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

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4）天治星辰 5 号出售兴源环境股票和天治天得利基金时：①在母公司单体

报表层面，天治星辰 5 号没有明显减值的情况下，不做任何会计处理；②在天

治星辰 5 号单体报表和合并报表层面，根据其出售价格（金额）和购买价格

（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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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汇博 10 号对聚利 21 号进行投资，聚利 21 号投资兴源环境股票 

1）取得汇博 10 号时，《信托合同》约定，优先级投资人享有年化收益率

5.80%的固定收益，公司享有剩余的净资产；同时，公司签署《差额付款合

同》，承诺在信托计划终止且全部信托计划完成清算时获取的财产及收益不足

以覆盖优先级投资人的资金本金、按照合同约定的预期基准年化收益率计算的

收益及各项费用时，公司应向优先级投资人履行差额付款补充义务；汇博 10 号

的投资范围仅限于聚利 21 号；聚利 21 号投资范围是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的

A 股股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及信托业保障基金。由这些方面判断，公司有能

力运用其对汇博 10 号和聚利 21 号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是信托计划的主要

责任人，对汇博 10 号和聚利 21 号可以实施控制，应当将汇博 10 号（一级结构

化主体）和聚利 21 号（二级结构化主体）纳入合并范围。①在母公司单体报表

层面，将投资的 1.50 亿元普通级份额计入会计科目“其他流动资产”，按成本法

核算；主要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七条的规定：“投

资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因汇博

10 号（一级结构化主体）和聚利 21 号（二级结构化主体）是资金信托计划，

而不是单独的法律主体，对汇博 10 号（一级结构化主体）和聚利 21 号（二级

结构化主体）的投资在母公司财务报表中列入“其他流动资产”。②在合并报表

层面，将汇博 10 号（一级结构化主体）和聚利 21 号（二级结构化主体）作为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核算，其中：将 1.50 亿元优先级份额计入会计

科目“其他流动负债”。优先级投资人享有年化收益率 5.8%的固定收益，不属于

权益性质，而是构成一项负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第八条关于划分金融负债的规定，对优先级投资人的负债不属于第

（一）类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应当属于第

（二）类的其他金融负债。因负债到期日在一年以内，属于流动负债，在流动

负债项目中，没有其他更合适的科目核算这项负债，因此在其他流动负债中核

算。 

2）聚利 21 号购买兴源环境股票时：①在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聚利 21 号

没有明显减值的情况下，不做任何会计处理；②在聚利 21 号单体报表及合并报

表层面，将兴源环境股票计入会计科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会计处理的依据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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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九条规定，满足金融资产应当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

产的条件之一，即，取得该金融资产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 

3）资产负债表日：①在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聚利 21 号没有明显减值的

情况下，不做任何会计处理；②在聚利 21 号单体报表和合并报表层面，根据兴

源环境股票价格计算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会计科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计

处理的依据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三十八条规

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

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4）聚利 21 号出售兴源环境股票时：①在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聚利 21

号”没有明显减值的情况下，不做任何会计处理；②在聚利 21 号单体报表和合

并报表层面，根据其出售价格（金额）和购买价格（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投

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金鸡报晓 3 号对聚利 43 号进行投资，聚利 43 号投资兴源环境股票 

1）取得金鸡报晓 3 号时，《信托文件》约定，优先级投资人享有年化收益

率 6.05%的固定收益，公司享有剩余的净资产；同时，公司签署《差额付款合

同》，承诺在信托计划终止且全部信托计划完成清算时获取的财产及收益不足

以覆盖优先级投资人的资金本金、按照合同约定的预期基准年化收益率计算的

收益及各项费用时，公司应向优先级投资人履行差额付款补充义务；金鸡报晓

3 号的投资范围是聚利 43 号；聚利 43 号专项投资于股票、债券、基金、货币

市场工具及银行存款、信托业保障基金。由这些方面判断，公司有能力运用其

对金鸡报晓 3 号和聚利 43 号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是信托计划的主要责任

人，对金鸡报晓 3 号和聚利 43 号可以实施控制，应当将金鸡报晓 3 号和聚利

43 号纳入合并范围。①在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将投资的 3.33 亿元普通级份额

计入会计科目“其他非流动资产”，按成本法核算；主要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七条的规定：“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

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因金鸡报晓 3 号（一级结构化主体）和聚

利 43 号（二级结构化主体）是资金信托计划，而不是单独的法律主体，对金鸡

报晓 3 号（一级结构化主体）和聚利 43 号（二级结构化主体）的投资在母公司

财务报表中列入“其他非流动资产”。②在合并报表层面，将金鸡报晓 3 号（一

级结构化主体）和聚利 43 号（二级结构化主体）作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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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体核算，将 6.66 亿元优先级份额计入会计科目“其他非流动负债”。优先级

投资人享有年化收益率 6.05%的固定收益，不属于权益性质，而是构成一项负

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八条关于划分金融

负债的规定，对优先级投资人的负债不属于第（一）类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应当属于第（二）类的其他金融负债。因负债到

期日在一年以上，属于非流动负债，在非流动负债项目中，没有其他更合适的

科目核算这项负债，因此在其他非流动负债中核算。 

2）聚利 43 号购买兴源环境股票时：①在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聚利 43 号

没有明显减值的情况下，不做任何会计处理；②在聚利 43 号单体报表及合并报

表层面，将兴源环境股票计入会计科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会计处理的依据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九条规定，满足金融资产应当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

产的条件之一，即，取得该金融资产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 

3）资产负债表日：①在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聚利 43 号没有明显减值的

情况下，不做任何会计处理；②在聚利 43 号单体报表和合并报表层面，根据兴

源环境股票价格计算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会计科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计

处理的依据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三十八条规

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

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5）陕国投持盈 78 号进行投资，持盈 78 号投资万丰奥威股票 

1）取得持盈 78 号时，《信托合同》约定，信托计划由我公司按照信托合

同的约定向受托人提供投资建议；同时，公司自愿为受益人 A 的信托本金及全

部分红信托收益提供差额补足义务；持盈 78 号的投资范围是沪、深交易所上市

交易的 A 股股票、货币基金、国债逆回购、银行存款、信托业保障基金（按最

新监管政策执行）。由这些方面判断，公司有能力运用其对持盈 78 号的权力影

响其回报金额，是信托计划的主要责任人，对持盈 78 号可以实施控制，应当将

持盈 78 号纳入合并范围。①在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将投资的 2.50 亿元普通

级份额计入会计科目“其他非流动资产”，按成本法核算；主要依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七条的规定：“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

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因持盈 78 号是资金信托计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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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单独的法律主体，对持盈 78 号的投资在母公司财务报表中列入“其他非流

动资产”。②在合并报表层面，将持盈 78 号作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

体核算，其中：将 2.50 亿元优先级份额计入会计科目“其他非流动负债”。优先

级投资人享有年化收益率 6.35%的固定收益，不属于权益性质，而是构成一项

负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八条关于划分金

融负债的规定，对优先级投资人的负债不属于第（一）类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应当属于第（二）类的其他金融负债。因负债

到期日在一年以上，属于非流动负债，在非流动负债项目中，没有其他更合适

的科目核算这项负债，因此在其他非流动负债中核算。 

2）持盈 78 号购买万丰奥威股票时：①在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持盈 78 号

没有明显减值的情况下，不做任何会计处理；②在持盈 78 号单体报表及合并报

表层面，将万丰奥威股票计入会计科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会计处理的依据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九条规定，满足金融资产应当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

产的条件之一，即，取得该金融资产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 

3）资产负债表日：①在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持盈 78 号没有明显减值的

情况下，不做任何会计处理；②在持盈 78 号单体报表和合并报表层面，根据万

丰奥威股票价格计算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会计科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计

处理的依据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三十八条规

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

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6）陕国投持盈 79 号进行投资，持盈 79 号投资万丰奥威股票 

1）取得持盈 79 号时，《信托合同》约定，信托计划由我公司按照信托合

同的约定向受托人提供投资建议；同时，公司自愿为受益人 A 的信托本金及全

部分红信托收益提供差额补足义务；持盈 79 号 的投资范围是沪、深交易所上

市交易的 A 股股票、货币基金、国债逆回购、银行存款、信托业保障基金（按

最新监管政策执行）。由这些方面判断，公司有能力运用其对持盈 79 号的权力

影响其回报金额，是信托计划的主要责任人，对持盈 79 号可以实施控制，应当

将持盈 79 号纳入合并范围。①在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将投资的 1.80 亿元普

通级份额计入会计科目“其他非流动资产”，按成本法核算；主要依据《企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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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七条的规定：“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

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因持盈 79 号是资金信托计划，

而不是单独的法律主体，对持盈 79 号的投资在母公司财务报表中列入“其他非

流动资产”。②在合并报表层面，将持盈 79 号作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结构化

主体核算，其中：将 1.80 亿元优先级份额计入会计科目“其他非流动负债”。优

先级投资人享有年化收益率 6.40%的固定收益，不属于权益性质，而是构成一

项负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八条关于划分

金融负债的规定，对优先级投资人的负债不属于第（一）类的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应当属于第（二）类的其他金融负债。因负

债到期日在一年以上，属于非流动负债，在非流动负债项目中，没有其他更合

适的科目核算这项负债，因此在其他非流动负债中核算。 

2）持盈 79 号购买兴源环境股票时：①在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持盈 79 号

没有明显减值的情况下，不做任何会计处理；②在持盈 79 号单体报表及合并报

表层面，将兴源环境股票计入会计科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会计处理的依据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九条规定，满足金融资产应当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

产的条件之一，即，取得该金融资产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 

3）资产负债表日：①在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持盈 79 号没有明显减值的

情况下，不做任何会计处理；②在持盈 79 号单体报表和合并报表层面，根据兴

源环境股票价格计算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会计科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计

处理的依据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三十八条规

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

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以上会计处理均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你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报告期末商誉金额为 56.34 亿元，

请在年报中结合相关被投资单位的业绩情况与未来盈利能力预计情况，说明是

否已对商誉计提充分的减值准备。 

答复： 

（一）商誉的明细 

2017 年年度公司的商誉账面原值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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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资单位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处置 其他  

大化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357,354.23 --- --- --- 357,354.23 

马山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186,919.37 --- --- --- 186,919.37 

大新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472,958.11 --- --- --- 472,958.11 

兴平市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2,735,470.00 --- --- --- 2,735,470.00 

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 1,482,527,562.55 --- 6,776,890.61 --- 1,475,750,671.94 

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3,936,576,509.82  --- --- --- 3,936,576,509.82  

浙江海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220,516,987.81 --- --- --- 220,516,987.81 

六安市叶集区同路单采血浆站有限

公司 
--- 26,412,075.47 --- --- 26,412,075.47 

淮南市同路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 21,008,714.47 --- --- 21,008,714.47 

怀远县同路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 23,694,766.78 --- --- 23,694,766.78 

合计 5,643,373,761.89 71,115,556.72 6,776,890.61 --- 5,707,712,428.00 

本公司收购兴平市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 2,735,470.00 元，

在前期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二）商誉形成的说明： 

1、购买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而形成的商誉 1,482,527,562.55 元（本

期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转让其子公司湖北广仁药业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

武汉邦和营销有限公司而相应减少的 6,776,890.61 元），系因通过非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并购买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而形成的，按本公司支付

的合并成本超过应享有被收购方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的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算确认。 

2、购买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而形成的商誉 3,936,576,509.82 元，系因通

过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购买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89.77%股权而形成的，

按本公司支付的合并成本超过应享有被收购方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算确认。 

3、本公司确认的对大化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马山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

司、大新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兴平市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的相关的商

誉，均是按照支付的合并成本超过交易日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的公

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 

4、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购买浙江海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而形成的商

誉 220,516,987.81 元，系因通过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购买浙江海康生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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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限责任公司 90%股权形成的，按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支付的合并成本超

过交易日应享有被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 

以上，2017 年 12 月 31 日，同路生物、郑州莱士和浙江海康的商誉合计为

5,632,844,169.57 元，占商誉账面余额的 98.69%。 

 

（三）商誉减值测试 

本公司期末对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除兴平市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对

应商誉已在前期计提减值准备外，未发现其他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情况。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购买郑

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和浙江海康生物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的股权，形成的商誉余额分别为 1,475,750,671.94 元、3,936,576,509.82

元和 220,516,987.81 元。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分别将商誉划分到郑州莱士

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和浙江海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三个资产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按照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确定。本公司委

托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对三家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估算，

估值采用收益法。估值时，依据管理层编制的 2018 年至 2025 年期预测，采用

未来现金流量折合现值计算，并假定 2026 年后企业永续经营，且 2026 年以后

的现金流量以第 2025 年为基础考虑增长率测算。预测的相关数据均以近几年的

实际经营成果为依据，并结合后期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采用资本资产加权平

均成本模型（WACC）确定折现率。 

根据评估师的估值结果，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同路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和浙江海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三个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大于资产

组的账面价值，商誉未发生减值。 

1、同路生物 

经过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沪申威咨报字（2018）第 0020 号估值报告

估值，估值前同路生物总资产账面值为 2,269,548,958.24 元，负债账面值为

102,991,653.17 元，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2,166,557,305.07 元。经收益法估值，

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估值基准日，同路生物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为

772,430.00 万元，估值增值 555,774.27 万元，增值率 256.52%。 

同路生物共有 17 家全资子公司（浆站）和 1 家控股子公司（浙江海康），

分布在安徽、内蒙古、广东、浙江等地，年血浆处理能力约为 800~850 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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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浙江海康）。 

同路生物通过多年的经营，其销售网络建全，销售规模接近上海莱士，企

业在经营上一直坚持终端销售渠道（医院、疾控中心）和经销商渠道并重的营

销政策，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强，销售渠道稳定。依托自身规模化的销售渠道

和采浆资源，同路生物投浆量预计逐渐增长，其未来销售和盈利前景乐观。 

我国目前年血浆需求量超过 14,000 吨，2017 年国内总体采浆量约 8,000 

多吨，供需仍存在较大的差距，预计未来采浆量的长期复合增长率至少能够保

持 10%年复合增长。在排除前 3 年新增浆站年份的增长率数据后，预测的投浆

量增长率实际在 5-8%（2021-2025 年）之间，低于 10%的年复合增长率。由此

可见同路生物以上述增长率预测为基础的收入预测较为可靠、同时为具有谨慎

性的特点，以此为基础作出的估值被认为是客观、公允。 

在上述投浆量的预测基础上，对同路生物未来年份进行盈利预测。根据评

估师的估值结果，在此盈利预测基础上预计的未来现金流大于账面价值，商誉

未发生减值。 

2、郑州莱士 

经过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沪申威咨报字（2018）第 0019 号估值报告

估值，估值前郑州莱士总资产账面值为 949,119,281.38 元，负债账面值为

36,196,419.17 元，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912,922,862.21 元。经收益法估值，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估值基准日，郑州莱士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为

238,740.00 万元，估值增值 147,447.71 万元，增值率 161.51%。 

郑州莱士于 2017 年 6 月-2019 年 6 月停产进行工艺优化改造，这造成企业

2017 年-2018 年经营性亏损，企业预计 2019 年 7 月起完成工艺优化改造恢复正

常生产经营。 

郑州莱士现拥有上林和醴陵 2 家子公司（浆站），计划未来将新建 3 个浆

站，本部工厂的年处理血浆能力为 270-300 吨。 

郑州莱士通过多年的经营，拥有完善的销售团队，企业在经营上一直坚持

终端销售渠道（医院、疾控中心）和经销商渠道并重的营销政策，这使得企业

对销售渠道的粘度更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更强，未来的销售市场更加稳

定。依托自身的销售渠道和采浆资源，郑州莱士投浆量预计逐渐增长，最终达

到和接近其血浆处理能力，其未来销售和盈利前景乐观。 

我国目前年血浆需求量超过 14,000 吨，2017 年国内总体采浆量约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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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吨，供需仍存在较大的差距，预计未来采浆量的长期复合增长率至少能够保

持 10%年复合增长。在排除新增浆站年份的增长率数据后，预测的投浆量增长

率实际在 5-7%（2022-2025 年）之间，低于 10%的年复合增长率。由此可见郑

州莱士以上述增长率预测为基础的收入预测较为可靠、同时为具有谨慎性的特

点，以此为基础作出的估值被认为是客观、公允。 

在上述投浆量的预测基础上，对郑州莱士未来年份进行盈利预测。根据评

估师的估值结果，在此盈利预测基础上预计的未来现金流大于账面价值，商誉

未发生减值。 

3、浙江海康 

经过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沪申威咨报字（2018）第 0021 号估值报告

估值，浙江海康估值前总资产账面值为 179,600,113.94 元，负债账面值为

65,681,617.38 元，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113,918,496.56 元。经收益法估值，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估值基准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浙江海康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估值为 56,630.00 万元，估值增值 45,238.15 万元，增值率

397.11 %。 

浙江海康于 2014 年-2016 年下半年停产技改，2016 年重新取得 GMP 证

书，2017 年开始恢复生产经营，由此导致企业 2017 年以前年营收额很小并且

亏损，企业在 2016 年 12 月被同路生物完成收购并加入上海莱士大家庭后，其

销售渠道统一由同路生物管理，预计 2018 年经营走上正轨。 

浙江海康现拥有磐安和文成 2 家子公司（浆站），计划未来将新增 2 个浆

站，本部工厂的年处理血浆能力为 150-200 吨。  

在母公司同路生物的支持下，其销售资源缺乏的瓶颈将很快克服，同时，

产品技术方面血浆的利用能力会逐步提高到接近同路生物的利用水平。依靠上

述支持，同时依托自身的采浆资源，浙江海康投浆量预计逐渐增长，最终达到

和接近其血浆处理能力，其未来销售和盈利前景乐观。 

我国目前年血浆需求量超过 14,000 吨，2017 年国内总体采浆量约 8,000 

多吨，供需仍存在较大的差距，预计未来采浆量的长期复合增长率至少能够保

持 10%年复合增长。在排除新增浆站年份的增长率数据后，预测的投浆量增长

率实际在 5-7%（2024-2025 年）之间，低于 10%的年复合增长率。由此可见浙

江海康以上述增长率预测为基础的收入预测较为可靠、同时为具有谨慎性的特

点，以此为基础作出的估值被认为是客观、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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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投浆量的预测基础上，对浙江海康未来年份进行盈利预测。根据评

估师的估值结果，在此盈利预测基础上预计的未来现金流大于账面价值，商誉

未发生减值。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莱士”或“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117号），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对公司相关事项表示关注，请公司在年报中予以详细说明并披露，现对该关注函内容回复并公告如下：
	一、你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显示，公司预计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47.28%。请在年报中结合收入、成本、费用及经营环境、政策变化等因素，分业务板块并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详细说明公司业绩下滑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公司盈利变动原因
	公司2017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6亿元，较上年减少48.19%，减少金额为7.77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0.05亿元，较上年减少金额为9.55亿元。主要是由于：
	1、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9.28亿元，较上年减少3.99亿元；实现毛利12.28亿元，较上年减少2.55亿元，实现毛利率63.69%，与上年63.74%基本持平。因此，本年营业毛利减少主要是由于营业收入减少，具体原因如下：（1）全资子公司郑州莱士为扩大产能，于2017年年中停产改造，主营业务血液制品全年销售收入较上年减少2.10亿元，毛利同比减少1.47亿元；（2）2017年医药行业“两票制”的推进对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有一定的影响。
	2、由于股票价格波动，2017年因证券投资而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投资收益均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其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1.78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35亿元；因持有和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而取得的投资收益为3.22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51亿元；两项证券投资业务损益合计1.43亿元，同比减少6.85亿元。
	以上两项合计减少利润总额9.41亿元，是2017年公司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除此以外，公司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资产减值损失也较上年有所增加，减少了2017年公司净利润。其中：
	2017年销售费用0.56亿元，较上年0.35亿元上涨0.20亿元，主要是由于2017年医药行业“两票制”的推进，血液制品市场总体表现出从紧缺向平衡转变，公司正在探索从以往商业渠道市场销售模式向医院终端市场销售模式的转变。故，销售费用有较大幅度提高。
	2017年管理费用3.52亿元，较上年3.17亿元增加0.35亿元，主要是由于：（1）2017年公司加大了研发力度的投入，研发费用增加0.20亿元；（2）2016年12月26日起，将浙江海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因收购海康而确认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在本期开始计提折旧与摊销，故2017年折旧与摊销费用增加约0.15亿元。
	2017年财务费用0.35亿元，较上年-0.17亿元增加0.53亿元，主要是由于：（1）向信托计划的优先级份额支付固定收益增加利息支出0.35亿元；（2）银行存款平均余额减少而减少利息收入0.13亿元；（3）2017年美元汇率下降，增加汇兑损失0.04亿元。
	2017年资产减值损失0.44亿元，较上年0.14增加0.30亿元，主要是由于受“两票制”推进的影响，公司从市场代理销售模式向终端市场销售模式转型，客户信用期放宽，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坏账准备随之增加约0.25亿元。
	（二）与同行业比较
	2017年度，公司血液制品生产及销售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毛利分别占总额的99.36%、98.76%和99.70%。下表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血液制品的收入与毛利率的对比说明。
	1、血液制品的收入
	2017年，公司血液制品的营业收入出现下滑，主要是由于：
	（1）全资子公司郑州莱士为扩大产能，于2017年年中停产改造，主营业务血液制品全年销售收入较上年减少2.10亿元，毛利同比减少1.47亿元。
	（2）由于2017年医药行业“两票制”的推进，血液制品市场总体表现出从紧缺向平衡转变，公司正在探索从以往商业渠道市场销售模式向医院终端市场销售模式的转变。公司以往的商业渠道以与广州医药签署产品区域经销协议为主，而同行业上市公司以往的商业渠道以分包代理为主。在两票制的影响下，相较于同行业其他公司，公司需花费一定的时间重构营销体系，因此2017年营业收入出现了略微下降。公司将继续维护和深化与区域龙头经销商的合作，坚持经销模式与面对医院、药店的终端直销模式双轨并行的营销政策；结合政策和市场的变化，适时研...
	2、血液制品的毛利率
	2017年公司血液制品毛利率上涨约0.36%，且2年来在同行业的上市公司中名列前茅。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销售净利率
	因无法剔除血液制品以外的收入，故测算销售所有商品的销售净利率如下表所示：
	2017年由于“两票制”的影响，血液制品行业各公司均增加了对市场的投入，故销售费用等大幅增长，行业销售净利率略有下降。
	二、目前你公司集中买入并持有万丰奥威、兴源环境两支股票的时间分别已达3年、2年。请在年报中结合以上两只股票的持有目的、持股变动情况等说明将上述证券投资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会计核算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截止目前上述股票的持股目的是否发生变化；
	回复：
	三、你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报告期末商誉金额为56.34亿元，请在年报中结合相关被投资单位的业绩情况与未来盈利能力预计情况，说明是否已对商誉计提充分的减值准备。
	答复：
	（一）商誉的明细
	2017年年度公司的商誉账面原值如下表所示：
	本公司收购兴平市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2,735,470.00元，在前期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二）商誉形成的说明：
	1、购买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而形成的商誉1,482,527,562.55元（本期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转让其子公司湖北广仁药业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武汉邦和营销有限公司而相应减少的6,776,890.61元），系因通过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购买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100%股权而形成的，按本公司支付的合并成本超过应享有被收购方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算确认。
	2、购买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而形成的商誉3,936,576,509.82元，系因通过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购买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89.77%股权而形成的，按本公司支付的合并成本超过应享有被收购方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算确认。
	3、本公司确认的对大化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马山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大新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兴平市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的相关的商誉，均是按照支付的合并成本超过交易日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
	4、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购买浙江海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而形成的商誉220,516,987.81元，系因通过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购买浙江海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90%股权形成的，按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支付的合并成本超过交易日应享有被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
	以上，2017年12月31日，同路生物、郑州莱士和浙江海康的商誉合计为5,632,844,169.57元，占商誉账面余额的98.69%。
	（三）商誉减值测试
	本公司期末对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除兴平市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对应商誉已在前期计提减值准备外，未发现其他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情况。截止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购买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和浙江海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形成的商誉余额分别为1,475,750,671.94元、3,936,576,509.82元和220,516,987.81元。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分别将商誉划分到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和浙江...
	根据评估师的估值结果，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和浙江海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三个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大于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商誉未发生减值。
	1、同路生物
	经过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沪申威咨报字（2018）第0020号估值报告估值，估值前同路生物总资产账面值为2,269,548,958.24元，负债账面值为102,991,653.17元，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2,166,557,305.07元。经收益法估值，以2017年12月31日为估值基准日，同路生物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为772,430.00万元，估值增值555,774.27万元，增值率256.52%。
	同路生物共有17家全资子公司（浆站）和1家控股子公司（浙江海康），分布在安徽、内蒙古、广东、浙江等地，年血浆处理能力约为800~850吨（不包括浙江海康）。
	同路生物通过多年的经营，其销售网络建全，销售规模接近上海莱士，企业在经营上一直坚持终端销售渠道（医院、疾控中心）和经销商渠道并重的营销政策，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强，销售渠道稳定。依托自身规模化的销售渠道和采浆资源，同路生物投浆量预计逐渐增长，其未来销售和盈利前景乐观。
	我国目前年血浆需求量超过14,000 吨，2017年国内总体采浆量约8,000 多吨，供需仍存在较大的差距，预计未来采浆量的长期复合增长率至少能够保持 10%年复合增长。在排除前3年新增浆站年份的增长率数据后，预测的投浆量增长率实际在5-8%（2021-2025年）之间，低于10%的年复合增长率。由此可见同路生物以上述增长率预测为基础的收入预测较为可靠、同时为具有谨慎性的特点，以此为基础作出的估值被认为是客观、公允。
	在上述投浆量的预测基础上，对同路生物未来年份进行盈利预测。根据评估师的估值结果，在此盈利预测基础上预计的未来现金流大于账面价值，商誉未发生减值。
	2、郑州莱士
	经过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沪申威咨报字（2018）第0019号估值报告估值，估值前郑州莱士总资产账面值为949,119,281.38元，负债账面值为36,196,419.17元，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912,922,862.21元。经收益法估值，以2017年12月31日为估值基准日，郑州莱士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为238,740.00万元，估值增值147,447.71万元，增值率161.51%。
	郑州莱士于2017年6月-2019年6月停产进行工艺优化改造，这造成企业2017年-2018年经营性亏损，企业预计2019年7月起完成工艺优化改造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郑州莱士现拥有上林和醴陵2家子公司（浆站），计划未来将新建3个浆站，本部工厂的年处理血浆能力为270-300吨。
	郑州莱士通过多年的经营，拥有完善的销售团队，企业在经营上一直坚持终端销售渠道（医院、疾控中心）和经销商渠道并重的营销政策，这使得企业对销售渠道的粘度更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更强，未来的销售市场更加稳定。依托自身的销售渠道和采浆资源，郑州莱士投浆量预计逐渐增长，最终达到和接近其血浆处理能力，其未来销售和盈利前景乐观。
	我国目前年血浆需求量超过14,000 吨，2017年国内总体采浆量约8,000 多吨，供需仍存在较大的差距，预计未来采浆量的长期复合增长率至少能够保持 10%年复合增长。在排除新增浆站年份的增长率数据后，预测的投浆量增长率实际在5-7%（2022-2025年）之间，低于10%的年复合增长率。由此可见郑州莱士以上述增长率预测为基础的收入预测较为可靠、同时为具有谨慎性的特点，以此为基础作出的估值被认为是客观、公允。
	在上述投浆量的预测基础上，对郑州莱士未来年份进行盈利预测。根据评估师的估值结果，在此盈利预测基础上预计的未来现金流大于账面价值，商誉未发生减值。
	3、浙江海康
	经过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沪申威咨报字（2018）第0021号估值报告估值，浙江海康估值前总资产账面值为179,600,113.94元，负债账面值为65,681,617.38元，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113,918,496.56元。经收益法估值，以2017年12月31日为估值基准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浙江海康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为56,630.00万元，估值增值45,238.15万元，增值率397.11 %。
	浙江海康于2014年-2016年下半年停产技改，2016年重新取得GMP证书，2017年开始恢复生产经营，由此导致企业2017年以前年营收额很小并且亏损，企业在2016年12月被同路生物完成收购并加入上海莱士大家庭后，其销售渠道统一由同路生物管理，预计2018年经营走上正轨。
	浙江海康现拥有磐安和文成2家子公司（浆站），计划未来将新增2个浆站，本部工厂的年处理血浆能力为150-200吨。
	在母公司同路生物的支持下，其销售资源缺乏的瓶颈将很快克服，同时，产品技术方面血浆的利用能力会逐步提高到接近同路生物的利用水平。依靠上述支持，同时依托自身的采浆资源，浙江海康投浆量预计逐渐增长，最终达到和接近其血浆处理能力，其未来销售和盈利前景乐观。
	我国目前年血浆需求量超过14,000 吨，2017年国内总体采浆量约8,000 多吨，供需仍存在较大的差距，预计未来采浆量的长期复合增长率至少能够保持 10%年复合增长。在排除新增浆站年份的增长率数据后，预测的投浆量增长率实际在5-7%（2024-2025年）之间，低于10%的年复合增长率。由此可见浙江海康以上述增长率预测为基础的收入预测较为可靠、同时为具有谨慎性的特点，以此为基础作出的估值被认为是客观、公允。
	在上述投浆量的预测基础上，对浙江海康未来年份进行盈利预测。根据评估师的估值结果，在此盈利预测基础上预计的未来现金流大于账面价值，商誉未发生减值。



